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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佩升前研市场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朱潆静默期违规交易的声明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公司股东朱潆于 2022 年 8月 1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03,900

股，持股比例由 14.59%变为 15.00%，并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披露了《权益变动

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3）。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三

条规定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0%

后，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5%（即

其拥有权益的股份每达到 5%的整数倍时），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披露；自该事

实发生之日起至披露后 2日内，不得再行买卖该公众公司的股票。

2022 年 8 月 17 日，广州市佩升前研市场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朱潆通

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867,860 股，此交易行为违反了《非上市公众公司

收购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

本次交易活动发生后主办券商立即与公司进行了沟通，公司与股东朱潆沟通

并了解事情经过，并告知其行为已违反了相关规定。朱潆表示非故意违反相关规

定，由于对规则理解不充分造成静默期内进行交易。朱潆承诺将加强对相关制度

的学习，严格遵守股转系统的相关交易规则，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。

公司董事会向各位投资者表示歉意，并且承诺将督促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，提高规范运作水平，避免再次

出现股票违规交易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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